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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9_E4_BB_A3_E7_c35_45732.htm 案例简介 ： 王某，陈

某系夫妇，某年 8月2日，王某到某旅行社联系组团旅游事宜

，双方按旅行社的旅游行程分解表达成了8月3日至7日游览普

陀山等地的旅游合同，王某预付了包含其子女在内的10人的

旅游费共7000元，旅游行程分解表中注明旅游价格包含人身

保险费。8月3日，旅游团启程旅游。8月5日晚，王某等人到

饭店附近的海滨浴场游玩。18时30分左右，其子王成不慎被

海浪卷走，直至8月9日尸体才被发现。旅行社在旅游团出发

前并未给旅游者投保，直至王成出事后的第二天，即8月6日

才去保险公司为王成等人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因此保险公

司拒绝为王成等死亡事故赔付。为此王某等人将旅行社告上

法庭。 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情况： 原告的诉讼请求之一，是旅

行社没有按规定在出发前为旅游者办理每人 30万元的旅游意

外保险，以致王成死亡事故发生后不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

，要求旅行社赔偿30万元的保险金额的损失。 案件审理过程

中，旅行社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主要有： 1.

旅行社应当办理的保险险种，是旅行社旅游意外责任保险，

不是旅游者旅游意外保险，旅行社对旅游者的人身没有保险

利益，因此旅行社没有法定义务要给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

险。 2.旅行社的旅游行程分解表只是要约邀请，原告来办理

组团旅游事宜时并没有按表中价格交费，说明双方在订立旅

游合同时，并没有执行表中价格，所交旅游费中未含几个未

成年人的保险费，旅游合同没有约定由旅行社给王成办理保



险。 3.保险公司关于旅游保险投保范围规定：“年龄在16

周65周岁，身体健康⋯⋯均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保险。”王

成不满16岁，不能成为被保险人。 4.王成随其父擅离团队，

到非旅行社安排的旅游项目中发生意外，即使旅游者意外保

险按时办理了，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付，原告不可能得到30万

元保险金。 5.王成死亡后，原告已从事故单位海滨浴场获得

赔偿。 经法院对本案审理，驳回了旅行社的抗辩理由，判令

旅行社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 30万元。法律依据是： 1.为旅

游者办理意外保险是旅行社的法定义务。国务院于1996年10

月25日发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旅行

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为保

证这项规定的实施，国家旅游局于1997年5月13日发布了《旅

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其第2条规定：“本规定

旅游意外保险，是指旅行社在组织团队旅游时，为保护旅游

者利益，代旅游者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一旦旅游者在旅

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按合同约定由保险公司向旅游者支付

保险金的保险行为。”显而易见，该条款对险种的性质、被

保险人、保险代办人、受益人的规定是很明确的。《暂行规

定》第4条规定：“旅行社组织团队旅游，必须为旅游者办理

旅游意外保险。”第21、22条还规定，旅行社如未为旅游者

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或为旅游者办理保险金额低于基本标准

，应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 2.旅游意外保险是强制保险，与

此相适应，《暂行规定》第16条规定：“旅行社的销售价格

中，应当包含旅游意外保险费，该项保险费可单独列项。”

第10条规定：“旅行社组织团队旅游，在与旅游者签定的合

同中，应当明确列明旅游意外保险条款。”旅行社在收取旅



游者的旅游费中，必须包含保险费，不得与旅游者约定不办

保险而不交保险费，也不得在收费时不明示而事后说未收取

保险费；收取了保险费后必须办理旅游意外保险，而且应当

在规定时间，按规定的标准办理保险。旅行社的旅游行程分

解表中注明旅游价格包含了人身保险费，正是法律强制性规

定在旅游合同中的表现。 3.旅游者示旅游意外保险的被保险

人，《暂行规定》中对旅游者作为被保险人没有在年龄限制

上做出规定。旅行社于8月6日为王成等人补办了旅游意外保

险的事实，说明保险公司认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是被

保险人。 4.旅游意外保险的保险期限为整个旅行行程期间。

《暂行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旅

游意外保险期限从旅游者在约定的时间登上由旅行社安排的

交通工具开始，直至该次旅游结束离开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

具为止。”旅行社对旅游者在整个旅行行程期间的人身、财

产的安全负有谨慎注意，防止危害发生的义务；承保保险公

司对旅游者整个旅游行程期间的安全承担保险责任。王成在

旅游期间意外身亡，符合旅游意外保险合同中给付保险金的

条件。旅行社关于保险公司不会理赔的理由是有悖有关法律

规定的，将王成父子在旅游行程中自由活动时间内去游玩说

成是自行终止旅游行程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5.海滨浴场给付

原告的赔偿，是保险公司从海滨浴场的门票收入中收取保险

费后承担的另一种保险责任，与本案中旅行社应承担的责任

无关。 本案评析： 就保险业和旅游业而言，应以本案例作为

借鉴，强化保险意识，加强对旅游意外保险的法制宣传，规

范旅行社对保险代办行为的管理，保护旅游者的利益，充分

发挥保险业对旅游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现就本案有关的法



律问题分析如下： 1、法院的判决而言，是正确的。它所依

据的法理是民事法律中谁的过错，谁承担责任，本案判决体

现了这一法律理论。旅行社代办保险是其法定义务，如不履

行法定责任，应当自负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